
— 1 —

2022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省人社系统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实施经济稳进提质攻坚行动部署要求，着力构建完善高质

量就业创业体系，探索构建共富型大社保体系，扎实开展稳就业

惠民生攻坚行动，深化人社数字化改革，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一、就业创业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15.62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55.76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2.83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

以内，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在全国率先出台稳岗留工政策，春节

期间省外劳动力留浙率达 52%，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用工需求。

出台实施社会保险助企纾困政策及操作细则，大力推行“无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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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免申即享”，全年为企业减负 685亿元，为企业缓缴基本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费 37亿元，切实帮助企业减负担、渡难关。

推广“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在线”应用场景，实现省、市、县、

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贯通，开展就业援助“暖心活动”，

全年帮扶重点群体就业 94.5万人。全年共组织青年见习 3万人，

开发见习岗位 10.11万个。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2.3亿元，扶持创

业 5.1万人，累计建成省级创业孵化基地 109个。深化东西部劳务

合作，年末在浙省外劳动力 2176万人，22个中西部省份在浙稳定

就业脱贫人口 230万人。

年末，全行业共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8112家（含劳务派遣机

构），从业人员 8.35万人。全年共为 1742.29万人次劳动者提供

就业、择业和流动服务。

我省作为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就业扩容提质、促进重点

群体就业创业等任务完成好的地方，获国务院督查激励。

二、社会保险

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

收入合计 4355.77亿元，基金支出合计 4538.28亿元，年末累计结

余 2501.38亿元。

（一）基本养老保险

年末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4520.07万人。全年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4140.52亿元，基金总支出 4257.11亿元。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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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2296.67亿元。

年末全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3240.41万人。全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069.27亿元，基金支出3284.02

亿元。年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693.33亿元。

年末全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1047.28万人。全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43.67亿元，基金支出 284.69

亿元。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413.41亿元。

年末全省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232.38 万

人。全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727.58亿元，基金

支出 688.40亿元。年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89.93亿元。

（二）失业保险

年末全省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 1850.92万人。全年失业保险基

金收入 123.31亿元，基金支出 188.52亿元。年末失业保险基金累

计结余 134.47亿元。失业保险金人均领取水平 1820.51元/月，比

上年增加 223.67元/月。全年共为 53.41万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

金 50.07亿元，为 33.51万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 9.04亿元。为

失业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9.98亿元，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7792.78万元。延续实施国家和省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相关

规定, 全年为 160.74万家用人单位减征 112.9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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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伤保险

年末全省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 2766.74万人。全年工伤保险基

金收入 91.94亿元，基金支出 92.65亿元。年末工伤保险基金累计

结余 70.24亿元。

三、人才人事

全年引进 35周岁以下的大专学历以上人才 124万人，引进博

士 9059人。全省新设省级博士后工作站 324家，国家级博士后工

作站 62家，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2495人，均创历史新高。实施

“智聚山海·助力共富”专家服务工程，共举办专家服务对接活动

450场。克服疫情反复影响，安全组织实施各类人事考试，全年考

生超 160万人次，人事考试试卷保密库房建设实现县（市、区）

全覆盖。

年末全省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累计 2151人，“百千万人才

国家级人才”累计 179人，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累计 748人。

完成新一轮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共核准备案高评委 121

个，高级职称自主评聘委员会 1012家。全年参加专业技术人才知

识更新工程培训 220万人次，举办省级以上高级研修班 108期。

全年全省共有 140万人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22.15万人取

得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

年末全省技能人才总数 1195万人，占从业人员总量的 30.7%；

高技能人才数总数 395.2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的 33.1%。新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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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才 99.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41.2万人。全年全省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 224.8万人次。企业招收培养新型学徒 1.75万人。

遴选“浙江杰出工匠”60名、“浙江工匠”600名、“浙江

青年工匠”1997名。探索建立“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在吉利控股集团等 15家企业开展试点，遴选产生首批 3名首席技

师和 26名特级技师，打破技能人才成长“天花板”。

年末全省技工院校共 108所，在校生 19.8万人，招生 6.4万

人，毕业生 3.8万人。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关

于实施技工教育提质增量行动的意见》，遴选建设 10所一流技师

学院和 69个高水平专业群。我省在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

上获得 2金 1银的历史最好成绩。

全年全省技能评价人数为 135.01万人次，发放技能人才证书

110.20万人次（职业资格鉴定发证 0.55万人次、技能等级认定发

证 88.31万人次、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发证 21.34万人次），其中，

发放高级工以上证书 43.73万人次。全省共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

构 6570家，其中用人单位 6157家，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413家。

事业单位聘用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工作人员聘用合同签订

率近 100%。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岗位设

置完成率近 100%。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全面推行，全年全省公

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4.6万人，其中省本级事业单位 0.6万人，

各地事业单位 4.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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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关系

会同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印发《关于深化推进集体协商要约

行动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在全国率先

出台《浙江省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最

高档达到 2280元。完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体系，出台《省

属企业领导人员受党纪政务处分薪酬扣减执行办法》。

集成迭代“安薪在线”数字化应用。全年线下立案办结各类

劳动保障违法案件1601件，协调处理各类案件2.13万件。在国务院

对省级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中继续取得 A等次。

全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基层调解组织共立案劳动人

事争议案件17.2万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95.3%、调解成功

率88%。其中，全省各级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9.2

万件，涉及劳动者10.4万人。

五、人社数字化改革

推动落实“对标争先、改革创新”竞争性试点任务，组织开

展全省人社系统路演，评选出 20个最佳应用。围绕重大需求，建

设完成“人力社保大脑”基座（数据中心），为全省人社数字化

改革提供强大的能力支撑和输出。“人力社保大脑”被评为全省

“最强大脑”，“浙派工匠综合改革”被评为 2022年度浙江省改

革突破奖铜奖，“浙江就业创业”等 4个应用被评为省级最佳应

用，“安薪在线”等 4个案例入选全国人社信息化便民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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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行动典型案例集。

六、行风和基础建设

常态化开展人社业务技能练兵比武，2.29万名干部职工坚持

“日日学、周周练、月月比”线上练兵，累计培树 11名全国“人

社知识通”、19名全国“岗位练兵明星”。

深入推进地方标准研制试点，全年共 10项省级地方标准立项，

1项长三角标准立项。积极推进人社领域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

“社银通”项目。进一步深化细化社银合作省级地方标准，构建

完善社银合作标准体系，新制定合作银行网点管理服务标准 10项、

业务经办标准 22项。

年末全省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为 6223万人，基本实现常住人

口全覆盖。领用电子社会保障卡人数达 4406万人，电子社会保障

卡在 48个渠道提供服务。

全力推进省内和长三角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浙

江省内，酒店住宿登记、就业登记、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等 154个

政务服务事项支持社保卡一卡通用。长三角区域 1717个文旅场馆

支持社保卡通用，我省和江苏省、安徽省加载“交通联合”功能

的第三代社保卡可通乘全国 327个城市的地铁公交。


